附件1

2018年度海南省科技创新券申报指南

根据《海南省科技创新券试点方案》、《海南省科技创新券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指南。

一、申请对象

在海南省注册的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资助方式和范围

科技创新券为无偿资助。限于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单位或其它企业（以下统称科技创新服务单位）购买科技创新服务和技术成果。

三、申请和兑现时间

2018年科技创新券申请分二批，时间分别为：7月1-20日、9月1-20日。

2018年科技创新券兑现申请分二批，时间分别为：8月1－20日、10月1－20日。

四、科技创新券管理

（一）科技创新券申请额度不超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技术交易额的50%；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的，科技创新券发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50万元；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科技创新券发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申请科技创新券额度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二）科技创新券设有使用有效期，超过期限不给兑现。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的自发放起1年内有效，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的自发放起2年内有效。

（三）对科技创新券项目的审核，根据需要可组织专家到现场考证。
（四）科技创新券申请和发放，不受科技计划项目限项管理规定的限制。
五、申请条件

申请创新券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与科技创新服务单位已签订技术合同（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不包括技术培训合同、技术中介合同）并经过认定登记，技术合同的订立及其认定登记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063号）、《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等法律规定。
（二）科技创新券申请期限为技术合同完成认定登记至合同执行完毕1年内，超期不予受理。
（三）申请科技创新券所涉及的科技创新服务内容未获得财政性资金的支持，与企业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四）与开展合作的单位无任何隶属、共建、产权纽带等关联关系。
（五）同一企业不得在同一领域重复申领科技创新券，已获支持额度未使用完（尚未兑现）的企业不得再次申领科技创新券。
（六）计算机软件科技创新服务单位购买计算机软件产品、委托开发和服务，不可申请科技创新券补助。

（七）每个企业每年最多只能获得计算机软件项目科技创新券补助1项；计算机软件科技创新服务单位（不含高校、科研院所）每年获得科技创新券支持的科技成果不超过1项。

（八）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强制性标准要求必须开展的强制检测和法定检测等商业活动不属于创新券支持范围。

六、优先支持

（一）从高校、科研院所购买的科技成果。
（二）已转化应用，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
（三）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处于先进水平，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
（四）符合我省产业发展要求，有利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科技成果。

七、责任追究

对申报材料不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对订立虚假技术合同，篡改技术合同、文件、证件等行为的；对科技创新券申请单位和科技创新服务单位间故意隐瞒隶属、共建、产权纽带等关联关系的，一经发现，注销已发放的创新券额度、收回已兑现的资金，对触犯法律的单位和个人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八、申请程序和材料

(一)申请程序

实行网上申报，通过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http://p.hist.gov.cn）网上填报。

1.注册帐号。登陆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点击“注册”，按照提示完成注册流程。每个企业只能注册一个“单位管理员”帐号（“单位管理员”帐号不能直接申报项目），“单位管理员”帐号创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帐号，本单位的“项目申报人”帐号由单位管理员统一管理（已在本系统注册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直接使用原账号登陆，不需要重新注册）。
2.在线填写。企业登陆系统后在线填写《海南省科技科技创新劵发放申请书》，并上传相关附件资料，确认无误后在线提交至本单位管理员进行审核。
3.在线审核。申报单位管理员对申报材料审核后在线提交至省科技厅（同时在项目申报人处系统自动生成正式PDF申请书）。

4.报送纸件材料。下载打印正式PDF申请书（正式版申请书应有水印号，项目状态为“待接收纸面材料”），按顺序装订申请书及相关附件，加盖公章后报送省政务中心省科技厅审批办受理。

(二)申请材料

1.《海南省科技创新券发放申请书》。

2.技术合同复印件、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合同必须具有法律效力）。

3.技术合同情况（合同主要条款，解决的技术难题，创新内容，预期技术成果、经济社会效益指标，项目进度安排等有关材料）。

4.双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后新证）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5.近两年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6.技术开发合同要提供开发团队人员信息（姓名、毕业院校、学历、职称、联系方式等）。

7.责任追究承诺书。科技创新券申请单位、科技创新服务单位法人分别签署的责任追究承诺书。（法人签字和单位盖章，要原件）

九、兑现程序和材料 

(一)兑现程序

1.实行网上申请兑现，技术合同履行完毕后，通过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http://p.hist.gov.cn）在线填写、在线审核提交后下载打印正式PDF申请书（正式版申请书应有水印号，项目状态为“待接收纸面材料”），按顺序装订申请书和相关附件，加盖公章后报送省政务中心省科技厅审批办受理。

2.省科技厅集中组织相关领域的技术、财务专家对创新券兑现申请进行审核，择优兑现。
(二)兑现材料

    1.《海南省科技创新券兑现申请书》

2. 技术合同复印件。

3. 双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后新证）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履行技术合同报告及相关材料（加盖合同双方公章）。

5.合同款项的支付和使用情况，支付发票、银行转账凭证及其它财务账单复印件（加盖兑现申请方财务专用章）。

6.科技创新服务单位出具技术合同执行完成、款项已支付完成的证明。

7合同履行效果的材料，如：软件开发等合同需提供软件著作权属证明、软件版号、软件下载量、用户数和交易量等；专利转让等合同需提供转让后专利证书证明、成果转化经济、社会效益或科技成果转化前景预测等相关材料。

8.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末级余额账等相应财务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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